
 

     

參加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 已獲批核考察津貼的支出項目（交通津貼除外） 實支金額 單據編號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    

    

 各支出項目合共（A）：   

    

 
交通津貼合共（B）： 

＃細項請填於「交通津貼申報附表（M2）」 
  

    

 （A）各支出項目 ＋（B）交通津貼 ＝（C）合共總數：   

所有開支項目必須附有單據正本及在單據背後填上參加編號，並請保留副本，直至獲發津貼為止。 

本人聲明以上申報開支資料，均正確無誤，並全部為參與「第九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」

之必要支出。 

指導老師確認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指導老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支票抬頭（學校／指導老師）*：  

 

＊請刪去不適用者 

M1 
考察津貼申報表 

（請以英文正楷書寫清楚，以銀行開戶名稱為準，以便開付支票）

 

只適用於個別隊伍 


